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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內調

0004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澎湖縣政府督同望安鄉公所之檢討改進 
一、望安鄉公所已訂定具體改善措施及強化內控機制，從制度面、程序面及執行面進行改善規

劃，並訂定具體改進措施，將持續落實依法行政與公開透明原則，強化預算執行紀律及人事任

用程序，確保制度健全運作。並加強同仁法紀教育與內控機制建構，確保各項業務合法、妥適、

透明辦理。 
二、為防範未來鄉市進用清潔人員未遵守公開甄選規定，將再重申督促各鄉市落實採公開甄選

規定，以防範不法情節再次發生及配合該府所訂定防範機制作為及稽查計畫。 
三、持續依據國軍訓場睦鄰工作要點辦理。審核受補助之地方公所，按季填報經費執行概況表

。執行年度終了，受補助之地方公所檢送計畫經費收支明細表及檢附相關憑證影本，陳報澎湖

縣政府備查。 
國防部之檢討改進 
一、依「國軍訓場睦鄰工作要點」第 20 點規範，地方公所應於睦鄰計晝執行結束後或預算執行

年度終了前，將經費收支明細及檢附相關憑證影本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各補助機關備

查。 
二、空軍司令部於獲悉相關情形後，即於 115 年 2 月 25 日函發相關縣（市）政府、各受補助公

所及副知所屬單位，重申睦鄰經費案件應依規定由鄉鎮公所陳報縣政府核轉各補助機關；另國

防部於 115 年 3 月 13 日令示三軍司令部及軍備局，應依規定完備作業程序，避免類案再生。 
三、本案空軍司令部已即時完成補正及督導作為，後續將持續強化管控機制，以確保睦鄰經費

支用程序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內政及族群、外交及國

防委員會 115.05.19第

6屆第 13次聯席會議決

議 : 結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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